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关于举办“好房子高品质”质量管理现场观摩暨推行“阳光验收”试点活动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务办公室，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各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及相关单位：
　　为进一步提升南海区建筑工程质量总体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建设高品质住宅，加强企业之间交流学习，我局根据“质量月”活动安排，围绕“加强质量支撑 共建质量强国”的活动主题，定于9月29日（星期日）举办“好房子高品质”质量管理观摩暨推行“阳光验收”试点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
　　承办单位：佛山市装配式建筑与智能建造协会
　　佛山市南海区万科万鸣房地产有限公司
　　上海泾东建筑发展有限公司
　　二、活动安排
　　（一）活动时间：9月29日（星期日）。本次观摩分活动启动仪式和现场观摩两大部分，具体安排详见附件1。
　　（二）活动地点：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华翠北路以西、林宜路北。导航请搜索“万科世纪灯湖瑧府营销中心”即可直接定位到停车地点，交通指引详见附件2。驾车前往的参会人员请根据交通指引提前15分钟在指定地点停放车辆。
　　三、参加人员
　　本次观摩分批次进行，参加活动人员200人左右。
　　（一）参加启动仪式人员
　　1.区住建水务局领导及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股、建筑市场监管股相关负责人。
　　2.区国资局相关科室业务负责人及有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区属国资企业质量负责人（1-3人，请区国资局负责通知）。
　　3.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相关负责人、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务办公室负责人。
　　4.区建筑业协会会长及副会长单位质量负责人（10-20人，请区建筑业协会负责通知）。
　　5.部分在建项目建设、施工、监理单位质量负责人（10-20人，请区质监站负责通知）。
　　6.部分项目业主代表（5人，请佛山万科万鸣负责通知）。
　　（二）参加分批观摩人员
　　现场观摩分三批进行，每批次观摩人员在50人左右，名额有限，先报名先得。
　　1.在建项目施工、监理单位质量负责人（120人，请区质监站负责通知）。
　　2.房地产企业质量负责人（10人，请区房地产协会负责通知）。
　　3.本地施工、监理单位质量负责人（20人，请区建筑业协会负责通知）。
　　4.设计单位质量负责人（10人，请区勘察设计咨询协会负责通知）。
　　四、活动亮点
　　万科世纪灯湖臻府项目为装配式建筑，本次观摩将全方位展示该项目在绿色、低碳、智能、质量、安全、服务方面的亮点（具体详见附件3）。同时，为提升业主对住宅工程质量的参与度、知晓度和满意度，特邀部分业主参与当天的专项验收，推行“阳光验收”，打造“质量透明工地”。
　　五、其它事项
　　（一）请各受邀单位积极派人员参加观摩交流活动，并于2024年9月26日下午下班前扫描活动报名二维码（详见附件4）报送参会名单。
　　（二）请各参会人员自行安排交通工具前往，并按现场指挥人员安排停放车辆。务必注意观摩安全，遵守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安排。参观人员须自带安全帽。
 

附件1：活动安排表.doc
附件2：交通指引.docx
附件3：观摩亮点.docx
附件4：活动报名二维码.doc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
　　2024年9月23日
　　（区住建水务局联系人：张志明，18807572832；市装配式建筑与智能建造协会联系人：郭翠娇，联系电话：83130815、1342078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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